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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: 项目基本情况

建设项目名称 深圳市錾金匠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废气处理设施项目

建设单位名称 深圳市錾金匠珠宝首饰有限公司

建设项目性质 新建 扩建 改建 迁建 补办

建设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月社区金泉三路 3号六约珠宝文化产业园 1
栋产房 110二层 201-1

主要产品名称 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品制造、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金属合金制造；

有色金属压延加工

设计生产能力 从事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品制造、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金属合金

制造；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生产,年产量 500 千克。

实际生产能力 从事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品制造、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金属合金

制造；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生产,年产量 500 千克。

环评备案文号 深环龙备[2022]548号 环评批复时间 2022.7.22
开工建设时间 2021年 8月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21年 10月
环评报告表审

批部门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

理局

环评报告表编制单

位

佛山市奔源环保咨询

有限公司

环保设施设计

单位

深圳市欣荣环保设备有限

公司

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深圳市欣荣环保设备

有限公司

投资总概算 1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30万 比例 30%
实际总概算 100万元 实际环保总概算 30万 比例 30%
项目由来 深圳市錾金匠珠宝首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成立于 2021

年 11 月 09 日，并取得营业执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MA5H2GJB7N），主要从事国内贸易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。

由于发展需要，项目转为实体生产，选址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

约社区金泉三路 3 号六约珠宝文化产业园 1 栋厂房 110 二层 201-1，

项目租赁厂房面积 500m2，主要从事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品制造、

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金属合金制造；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的生产，年产

量为 500 千克，劳动定员为 12 人。

验收范围
本次验收针对深圳市錾金匠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的1套废气处理

设施

验收监测依据 （1）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；

（2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国家环保部令第 44

号）；

（3）《关于修改<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>部分内容的

决定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1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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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《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》（深人

环规〔2018〕1 号）；

（5）佛山市奔源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深圳市錾金匠珠宝首

饰有限公司新建项目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；

（6）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审批备案（深环龙备[2022]548

号）；

（7）关于发布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公告；

国环规环评[2017]4号，环境保护部，2017年 11月 20日；

（8）关于发布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》

的公告；生态环境部公告，2018年 5 月 15日；

（9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82 号），2017

年 10 月 1 日；

（10）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<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暂行办法>的函》粤环函[2017]1945 号）；

（11）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

的通知》（环办[2015]113 号）。

验收监测评价

标准、标号、

级别、限值

一、废气

污染物类别监测项目
标准值

(mg/m3)

排放速率

(kg/h)
执行标准

有组织废气

非甲烷总烃 120 14.5 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

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中的第

二时段二级标准

硫酸雾 35 2.3

氯化氢 100 0.39

备注：项目排气简高度不能高出周围 200m半径范围的最高建筑 5m以

上，排放速率按 50%。

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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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: 生产工艺及污染分析

1.建设内容

（1）主要产品及年产量

类别 名称 单位 年设计能力 年运行时数

产品
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品制

造、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金属合

金制造；有色金属压延加工

千克 500 2400

（2）主要原料/辅料

类别 序号 名称 包装方式及规格 年耗量 常温状态 最大储存量
来源及储运

方式

原料

1 黄金 —— 500千克 固态 50千克

客户提供或

外购，汽车

运输，储存

于厂区仓库

内

2 蜡 —— 200千克 液态 20千克

辅料

1 包装材料 —— 1吨 固态 0.1吨

2 盐酸 —— 30千克 液态 3千克

3 硫酸 —— 100千克 液态 10千克

4 石膏 —— 1吨 固态 0.1吨

（3）能耗水耗情况

类别 名称 单位 年耗量 来源 来源

水
生活用水 m3 120

市政供给 市政给水管
工业用水 m3 362

电 万 kW时/年 15 市政供给 市政电网

项目日水平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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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工序：

污染物表示符号：

废气：G1 有机废气、G2 酸性废气；固废：S2 废金刚砂、喷淋塔捞渣、废石膏模、

废蜡液边角料、包装废料；S3 废酸液及其废弃包装物；噪声：N1 打砂机、喷砂机、

抛光机、拉管机、注蜡机、CNC 机等机械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；此外，项目员工产

生的生活污水W0；生活垃圾 S1；风机、空压机产生的机械噪声 N2。

3.1 项目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品制造、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金属合金制造；有

色金属压延加工的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工序如下：

工艺说明：

将外购回来的黄金经拉管机拉管，进行搓、锤等打磨修正、打砂机打砂、喷砂

机喷砂，再经炸酸台炸酸，检验合格后包装出货。

3.2 项目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品制造、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金属合金制造；有

色金属压延加工的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工序如下：

工艺说明：

外购回来的黄金经打砂机打砂，抛光机抛光，喷气去灰尘，检验合格后包装出货。

备注：

①项目生产中不涉及除油、酸洗、磷化、喷漆、刷漆、化学蚀纹、电镀、电氧化、

染洗、砂洗、印花等生产工艺；

②喷砂机、打砂机是采用压缩空气为动力，以形成高速喷射束将喷料（金刚砂）高

速喷射到需处理工件表面，使工件的表面获得一定的清洁度和不同的粗糙度。金刚

砂在喷砂机内密闭进行，因此喷砂、打砂过程不会产生粉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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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项目石膏模制作过程

项目注蜡工序是利用注蜡机模具注入溶解的蜡，形成与首饰同形状的蜡件；熔

蜡工序是将蜡树与石膏模工件高温熔化 3-4 个小时，使蜡熔解并从熔蜡机底部流出，

凝固后石膏模用于产品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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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: 环保设施处理设计

一、废气处理工艺

项目在注蜡、融蜡、炸酸工位上设置密封负压集气装置，将有机废气集中收集

通过专用的排气管道引至楼顶的“喷淋塔”中处理达标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，排

气筒高度 15 米。废气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

中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。

二、处理设施的原理

水喷淋塔：工作时废气与液体逆向接触，将经过洗涤使得气体得到净化、除尘、

降温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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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: 验收监测及评价

本次新建项目监测内容汇总[2022年 8 月 16 日～8月 17日委托深圳市帆宇

检测有限公司检测]：

1. 验收监测点位、因子及频次

检测类型 检测点位 检测因子 检测频次

有组织废气
废气处理前 非甲烷总烃、硫酸雾、氯

化氢

每天监测 1 次，共 2 天

废气处理后 每天监测 3 次，共 2 天

2. 检测方法

检测类
型

检测因子 检测方法 标准编号 检测设备名称/型号 检出限

有组织

废气

硫酸雾
铬酸钡分光光

度法

《空气和废气

监测分析方法》

（第四版增补

版）5.4.4.1

紫外可见分光光度

计 UV-5100
5mg/m

3

非甲烷

总烃

直接进样气相

色谱法
HJ 38-2017 气相色谱 GC-2060 0.07 mg/m

3

氯化氢
硫氢酸汞分光

光度法
HJ/T 27-1999

紫外可见分光光度

计 UV-5100
0.3mg/m3

附：“－”表示其相关标准未对该检测项目做出限定

3. 生产工况

2022年8月16日～8月17日验收监测期间实际运行工况88%，废气环保设施运

行状况正常。

监测日期 主要产品 设计日产量 实际日产量
平均生产负荷

(%)

2022.8.16

从事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

品制造、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

金属合金制造；有色金属压延

加工生产

1.7 千克 1.5千克 88

2022.8.17

从事珠宝首饰制造、工艺美术

品制造、礼仪用品制造、有色

金属合金制造；有色金属压延

加工生产

1.7 千克 1.5千克 88

备注：设计产量以全年工作 300天，每天工作 8小时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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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监测结果

4.1 净化前监测结果

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因子 单位 检测结果
标准

限值

净化前 2022.08.16

硫酸雾

标干流量 m3/h 13094 /

实测浓度 mg/m
3

＜5 /

排放速率 kg/h ＜0.065 /

非甲烷

总烃

标干流量 m3/h 13120 /

实测浓度 mg/m
3

2.98 /

排放速率 kg/h 0.039 /

氯化氢

标干流量 m
3
/h 13120 /

实测浓度 mg/m
3

7.20 /

排放速率 kg/h 0.094 /

净化前 2022.08.17

硫酸雾

标干流量 m3/h 13739 /

实测浓度 mg/m
3

＜5 /

排放速率 kg/h ＜0.069 /

非甲烷

总烃

标干流量 m3/h 13752 /

实测浓度 mg/m
3

3.57 /

排放速率 kg/h 0.049 /

氯化氢

标干流量 m
3
/h 13752 /

实测浓度 mg/m
3

5.46 /

排放速率 kg/h 0.075 /

烟囱高度：25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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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净化后监测结果

5. 验收监测结果分析

2022 年 8 月 16日～8 月 17日监测结果表明：有组织废气总排放口的硫酸雾

平均结果为＜5mg/m3；非甲烷总烃平均结果为 2.41mg/m3；氯化氢平均结果为

0.67mg/m3。

6. 验收监测结论

废气的排放浓度均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中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。

检测点

位
采样日期 检测因子 单位

检测结果 标准限

值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

净化后

2022.08.16

硫酸雾
标干流量 m

3
/h 4650 4652 4633 /

实测浓度 mg/m
3

＜5 ＜5 ＜5 35

排放速率 kg/h ＜0.023 ＜0.023 ＜0.023 2.3

非甲烷总

烃

标干流量 m
3
/h 4615 4639 4633 /

实测浓度 mg/m
3 1.99 2.61 2.34 120

排放速率 kg/h 9.18×10-3 0.012 0.011 14.5

氯化氢

标干流量 m3/h 4615 4639 4633 /

实测浓度 mg/m
3 1.00 0.48 0.68 100

排放速率 kg/h 4.62×10-3 2.23×10-3 3.15×10-3 0.39

净化后 2022.08.17

硫酸雾

标干流量 m
3
/h 3822 3910 3932 /

实测浓度 mg/m3
＜5 ＜5 ＜5 35

排放速率 kg/h ＜0.019 ＜0.020 ＜0.020 2.3

非甲烷总

烃

标干流量 m
3
/h 3822 3890 3902 /

实测浓度 mg/m3 2.51 2.01 2.98 120

排放速率 kg/h 9.59×10-3 7.82×10-3 0.012 14.5

氯化氢

标干流量 m
3
/h 3822 3890 3902 /

实测浓度 mg/m
3 0.74 0.59 0.55 100

排放速率 kg/h 2.83×10-3 2.30×10-3 2.15×10-3 0.39

烟囱高度：25m

备注：排气筒高度未高出周围的 200m 半径范围的建设 5m 以上，故按其高度对应的排放速

率限值的 50%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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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: 结论与建议

一、结论

根据验收监测报告，本项目验收期间废气处理设施满足相关排放标准要

求，在验收监测期间（2022.8.16-2022.8.17），工况稳定、废气环保设施运行

正常。

验收监测结果表明，主要污染物经设施处理后，可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

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中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。确保了

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二、建议

（1）废气设施运行过程中，产生的喷淋废液属于危险废物，须委托有相应

资质的工业废物处理单位依法处置。

（2）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，定期监测，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，使

废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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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委托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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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备案回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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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工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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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营业执照



16

附件 5：检测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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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废气环保设施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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